
附件2
新平县“双通道”定点零售药店承诺书

新平县医疗保险中心：
为保障广大参保患者用药需求，拓宽基本医疗保险药品保障渠道，提高参保患者用药可及性和便利性，适应国家谈判药品“双通道”管理，经认真学习医疗保障相关政策文件，本单位自查符合“双通道”定点零售药店条件，自愿承担本统筹区医疗保障服务，自愿申请成为“双通道”定点零售药店。现郑重承诺：
（一）所提交的申请相关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内部管理制度健全，近1年内未受到过卫健委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行政处罚。
（二）本单位在成为“双通道”定点零售药店后，严格履行协议约定，所售谈判药品在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采购，执行零差率销售；
（三）直接使用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管理子系统，实现电子处方流转及追溯，或自建功能完善的、能够与国家统一医保信息平台直连对接的“进、销、存”系统，真实、全面、准确、实时上传药品“进、销、存”数据和结算费用；
（四）自愿接受医疗保障部门及社会监督。
（五）有24小时视频监控系统，具备完善的参保人员购药视频采集系统，能够对购药人员进行身份识别或确认，具备实时上传能力，相关视频资料至少保存2年。
（六）未能达到上述要求，接受解除协议及其他相应处理并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和后果。
如我单位违反上述承诺，将自动放弃成为新平县“双通道”定点零售药店，同意医保部门取消“双通道”定点零售药店资格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门店名称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:(所属企业盖章)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[bookmark: _GoBack]1

